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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印章的核心功能是“示信”，盖印行为是印章

持有人确认其意思表示的重要行为方式，除有相反

的证据证明外，通常将盖印行为推定为印章持有人

对权利的昭示或者对特定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的

确认。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法人之间的经济

往来愈发频繁，以伪造印章为手段的经济违法犯罪

活动也频频发生，比如：2015 年河南农行 14 亿萝

卜章案、2016 年广发银行惠州分行 120 亿元违规

担保案、2017 年民生银行 30 亿理财产品飞单案、

2018 年比亚迪 11 亿合同诈骗案等，这些惊天大案

一方面警醒各企业法人谨慎管理公章，另一方面也

凸显了印章印文鉴定在定纷止争中的重要性。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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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样本是鉴定的重要基础材料，其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鉴定意见的质量。本文通过对 100 例印章印文鉴

定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当前的印章印文鉴定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样本材料不规范现象，这种不规范表

现在样本的性质、数量、状态等方面，其缘由既有制度的缺位，也有相关主体在认识上的偏颇。笔者随

后结合实践提出解决方案：第一，编制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材料参考目录，从制度层面落实样本材料的规

范化；第二，充分发挥司法技术人员能动作用，做好对外委托鉴定工作质量把控；第三，严守司法鉴定

准入门槛，进一步促进样本材料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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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司法鉴定以印文特征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

比较检验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各自特征的相同点与

差异点，进而实现印文的同一认定。在此过程中，

印文样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检材是特定且未

知的，样本是不特定且已知的，而不同的样本在印

文特征的反映上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

送检样本的类型、数量及质量因素影响着鉴定人在

检验鉴定中对特征的选取与利用，进而影响着鉴定

意见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7 月发布的《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也要求人民法院（即司法鉴定委托人）“严

格审查鉴定材料是否符合鉴定要求”。作为鉴定之

重要且基础性材料，印文样本在印章印文司法鉴定

实践中是否形式规范、要件完备、符合鉴定要求？

本文试图通过对 100 起印章印文司法鉴定案例的实

证研究，展现当前印章印文司法鉴定实践中样本材

料的规范化程度，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

提出印章印文鉴定之中的样本规范化路径。

二、研究样本概述

（一）研究样本来源

司法部 2016 年颁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以下简称《通则》）规定，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

委托应由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受理。当前我国的司法

鉴定机构主要指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其设立采取审

核登记制，即只要达到国家设立的最低标准就可成

立司法鉴定机构并在相应的业务范围中展开司法鉴

定活动。此外，司法行政机关对社会鉴定机构的管

理也浮于表面，导致我国社会鉴定机构整体呈现小、

散、乱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鉴定水平与业务质量良

莠不齐［1］。研究表明，“专家的资历越深，越会

因为提供低于可接受的职业标准（Below Acceptable 

Professional Standards）之证据而导致更大的潜在声

誉损失（Potential Reputation Loss）”［2］，这项定律

对于鉴定机构同样适用。也就是说，鉴定机构的资

历越深、水平越高、名气越大，越会审慎处理受理

的每一起案件。因此，为尽可能保障样本案件的鉴

定质量，同时也囿于笔者自身收集案例能力的有限

性与研究的便利性，本文拟从作为国家级司法鉴定

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随机抽取已办

结印章印文鉴定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在获取该中心

2016—2017 年度印章印文司法鉴定案件的电子档

案［3］后，剔除其中做退案处理、无法认定、朱墨

时序鉴定和形成时间鉴定的案件，余下的即为有效

的抽样总体，随即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抽样。

为了充分保证每一个案件都有机会入选样本，简单

随机抽样拟用计算机程序自动进行，过程如下：在

node 环境下运行脚本，首先通过 fs.readdirSync 取得

文件列表，执行一个循环，循环中制造一个随机数，

验证随机数是否重复，不重复则用随机数在文件列

表下标取一个文件，验证文件有效性和排除文件夹

后放入结果列表，达到 100 个文件后停止循环返回

结果列表，即得到所需的 100 例样本案件。

对样本案件情况进行初步分析发现，该批样本

案件在地域分布上总共覆盖19个省份，辐射面积广。

从涉鉴诉讼的基本情况来看，涵盖了民事、刑事、

行政三大基本诉讼类型，其中绝大部分处于一审阶

段，也有二审、再审的案件。委托人既有基层人民

法院，也有中级、高级人民法院；既有初次鉴定的

鉴定委托，也有重新鉴定的鉴定委托。据此，该批

随机样本案件具有多样性与广泛性，在此基础上进

行下一步的分析工作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普遍反映性。

（二）委托与受理阶段印文样本提供情况分析

《衔接意见》强调，“委托与受理是司法鉴定

的关键环节，是保障鉴定活动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

在委托阶段，委托人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鉴定材料；

在受理阶段，鉴定机构对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根据《通则》，在委托阶段委托人应当提

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进入受理程

序后则由司法鉴定机构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对

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

［1］陈如超．论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的衔接机制［J］．

证据科学，2018（3）：281-299．

［2］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徐昕，徐昀，

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58．

［3］该中心存档的档案卷宗内所含材料如下：司法鉴

定委托书、委托方承办人身份证明、司法鉴定协议书、案

件受理审批表、鉴定记录、鉴定文书签发稿、鉴定文书正本、

收费凭据、送鉴材料、其他资料，基本能够反映司法鉴定

案件的委托、受理和鉴定全过程，足以为本次研究提供充

分的信息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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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经补充后能够

满足鉴定需求的，应当受理”。也就是说，司法鉴

定的受理应当以委托人已经提交“真实、完整、充

分”且“满足鉴定需要”的鉴定材料为前提，即具

备鉴定条件，样本数量充分且具备比对条件。

2010 年，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文书鉴

定通用规范》作为文书类司法鉴定的重要适用参照

之一，对鉴定机构如何审查样本作出了规定，并要

求鉴定机构重点查明样本的性质、数量、状态等方

面是否满足鉴定要求。本部分即拟通过对样本案件

档案中所含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案件受理审

批表的有关记载，并结合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人对于

样本印文性状的描述及分析，综合得出印章印文鉴

定实践中样本材料及样本印文在上述几方面的真实

状况，由此可以得知委托人提交的相关鉴定材料是

否规范。

从样本提供的整体情况来看（见图 1），在委

托与受理阶段，共有 24 例案件没有提供样本材料，

占比 24%。在这之中，有 8 例案件的人民法院司法

鉴定委托书或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受理审批表上

备注有“与承办法官联系”“联系”“法院要求自取”

等内容，后经鉴定人与承办法官沟通后由委托人邮

寄提供，占比 33.3%；有 15 例案件因需鉴定人前

往有关单位进行提取而未提供样本，占比 62.5%；

有 1 例案件因鉴定事项为两枚检材印文是否同一、

无需比对样本而未提供，占比 4.2%。案件受理后，

共有 6 例案件的鉴定人因鉴定需要向委托人提出了

补充样本材料的要求，其中 2 例案件经鉴定人多次

联系委托人仍未补充提供相应样本，最终仅依据现

有材料进行鉴定。

鉴定人提取，15%

检材印文之间
是否同一，1%

联系后补充，8%

未提供样本，24%
提供样本，76%

图 1  委托、受理阶段样本提供情况

在样本的性质方面，包含实验样本的案件共计

36 例，占比 36%，其中 17 例案件的委托人仅提供

了实验样本供鉴定使用（有 2 起案件的鉴定人多次

向委托人提出补充样本的要求而委托人未补充）；

包含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材料［1］（以下简

称“存档材料”）作为样本的案件共计 53 例，占

比 53%，其来源单位包括公安机关、银行、工商、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服务中心以及人民法院，其

中公安机关备案材料出现频次最高，共计 33 例案

件包含此类样本，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材

料这一大类中占比高达 62.3%；包含私法人存档材

料（通常是鉴定申请人自有存档文书材料）作为比

对样本的案例共计 43 例，占比 53%，在这之中还

包括 2 例提供真实印章供比较检验的案件。

进一步比较样本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形成时

间［2］间隔发现，实验样本印文的形成时间与检材

印文的平均间隔时间为 3 年，其中的最长间隔时间

为 7 年；公安机关备案材料所含印文与检材印文的

平均间隔时间为 3 年，其中的最长间隔时间为 7 年；

银行、工商部门存档材料所含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平

均间隔时间均低于 1 年，且与检材印文的盖印时间

相近，大部分仅相差1、2个月，最长间隔时间为1年；

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材料所含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平

均间隔时间为 2 年，最长间隔时间为 3 年；行政服

务中心存档材料所含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平均间隔时

间为 4 年，最长间隔时间为 7 年；人民法院存档的

诉讼卷宗内所含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平均间隔时间为

1 年，最长间隔时间为 2 年；私法人存档材料所含

印文与检材印文的平均间隔时间也低于 1 年，大部

分仅相差 1、2 个月，最长间隔时间为 2 年（见表 1）。

［1］《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存档的各类文书材料命名为“官方样本”，笔者以为这样

的称呼不甚妥帖，“官方”二字带有权威性，但工商、税务、

银行等部门机构在办理业务时，仅对文书材料上的法人印

文做形式审查，其没有时间、也不具备对应的专业知识对

该枚印文进行实质性审查。此外，鉴定实践中也经常出现

从工商、税务等部门调取的存档材料上的印文与公安备案

印模源于不同印面结构的情况，即法人用章不具有唯一性，

但是该法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却通过了有关部门对印文的

形式审查。因此，本文根据存档主体的性质，将此类材料

称为“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存档材料 / 公法人存档材料”，

不采用规范中的称谓。

［2］仅以材料上的标称日期为准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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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印文的数量方面，由于自由样本和实验样

本的制作目的不同。因此，笔者在收取、审查这两

类样本材料时，对前者的要求通常在于印文的形成

时间、形成条件等方面与检材印文一致，对后者则

既强调形成条件相近，也强调数量应当充分（通常

要求为 5 ～ 10 枚）［1］，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案件

中所包含的实验样本印文数量。分析发现，在包含

实验样本的 36 例案件中，其实验样本印文的平均

数量为 9 枚，该数值似乎符合实验样本印文的一般

收取要求，但这一结果受到几组极端数据的影响较

大：2 例 40 枚、1 例 24 枚、2 例 20 枚，而印文数

量低于平均数 9 枚的案件占比 68%，低于最低要求

5 枚的案件仍然占比 45%（见图 2）。也就是说，

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较大比例的实验样本印文数量

不符合一般鉴定要求的状况。

实验样本印文数量统计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45%

34%

21%

5 枚以下 5-10 枚 10 枚以上

图 2  实验样本印文数量统计

样本的状态方面（见表 2），通常要求委托人

向鉴定机构提供有关材料原件以供鉴定使用。但经

分析发现，并非所有的委托人都提供了材料原件，

存在复印件、打印件、照片等不规范状态的案件共

计 20 例，在全部案件中占比 20%。其中，因有其

他样本、复制件仅作为鉴定参考的案件为 12 例，

鉴定人前往原件保存单位进行现场检验、提取的案

件为 3 例，委托人补充提供材料原件的案件为 5 例。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规范状态的样本几乎集中在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备案材料中，这一数字为 19 例，

而公安机关备案材料则是当中的“大户”，这一数

字为 12 例。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司法鉴定机构

在受理阶段无法拒绝来自人民法院的存在样本不规

范问题的司法鉴定委托。《通则》与各省对应颁布

的司法鉴定管理条例都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在发现鉴

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时可以

要求委托人进行补充，经补充后能够满足鉴定需

求的，应当受理；《通则》第十五条还将“鉴定材

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明确列为不得受理的

法定事由之一。也就是说，业已受理的鉴定案件，

除需要鉴定人前往有关单位进行现场检验、固定、

提取的，其余案件所含鉴定材料原则上应当是“真

实、完整、充分”的。然而，本文透过对随机选择

的 100 例司法鉴定案件的实证研究表明，司法鉴定

机构并不会在此阶段通过案件材料的审查进行案件

准入把控，无论委托人所提交的样本是否“真实、

完整、充分”，甚至无论是否提交了样本，一律先

行受理，再联系样本补充事宜，从而降低了司法鉴

定的准入门槛。

表 1  100 例案件样本性质统计

样本类型 实验样本
自由样本

公安机关存档
材料

银行存档
材料

工商部门存档
材料

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
材料

行政服务中心存档
材料

人民法院存档
材料

私法人存档 
材料

案件数量 36 53 43

与检材印文的
平均间隔时间

3 年 3 年 低于 1 年 低于 1 年 2 年 4 年 1 年 低于 1 年

与检材印文的
最长间隔时间

7 年 7 年 1 年 1 年 3 年 7 年 2 年 2 年

［1］ 

［1］贾治辉．文书检验［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75．

表 2  100 例案件中不规范状态样本统计

不规范样本来源
公安机关存档 

材料
银行存档材料

工商部门存档 
材料

市场监督管理局
存档材料

行政服务中心存
档材料

人民法院存档 
材料

私法人存档材料

涉及案件数量 12 2 2 1 1 1 1



88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0 年第 1 卷第 2 期

三、印文样本不规范现象分析

（一）制度的模糊与司法技术辅助人员的缺位

从委托阶段的制度规范来看，《通则》虽然要

求委托人在送检时应当提供“真实、完整、充分”

的鉴定材料，但并未指出何为“真实、完整、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 2002 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

司法鉴定管理规定》也未对鉴定材料的收取、审查

作出规定。2005 年 12 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

布《上海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工作规则（试行）》，

对司法鉴定委托工作在法院内部的流转及司法鉴定

人名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未提及在对外委

托司法鉴定时送鉴材料的规范。随后，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7 月发布《关于委托法医、物证、

声像等司法鉴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但仅

涉及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依然未提及鉴定委托材料

的规范问题。相关规定均呈现出一种极度简约的态

势，缺乏细节管控。

自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 2006 年发布

法发〔2006〕182 号《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

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以下简称“最

高法 2006 年通知”）起，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

法鉴定工作逐渐由司法技术辅助人员承担起来。

当承办法官同意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或者依职权启

动司法鉴定时，便将相关材料转移至司法技术辅

助人员处，由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主持鉴定机构的

选择并进行委托鉴定。但实践中，有关材料的选

择［1］与收取主要是办案法官在实质上进行把控，

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与案件是割裂的，在大多数情

况下只是“材料的传送带”，若是承办法官未收

取样本材料，其依然前往送检，只需在鉴定委托

书中备注“与承办法官联系”即可。至于承办法官，

其本就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制度的模糊与缺位又

给承办法官收取合理样本筑起壁垒，与长期存在

的案件积压与结案压力一道促使承办法官将收取

“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这一职责转移

给鉴定人，进而引发委托时的印文样本不规范现

象。司法技术辅助人员的缺位使得法院内部缺乏

对送鉴材料的技术性审查，既不利于自由样本的

收取，也不利于实验样本的制作，由此加剧印文

样本的不规范现象。

（二）样本补充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

样本补充本应属于鉴定阶段的辅助，由鉴定人

进行实质性的启动与把控，不是司法鉴定的必需程

序。然而，委托不规范、受理审查流于形式导致大

量进入司法鉴定阶段的案件缺乏合理的比对样本，

只有通过样本补充才能启动鉴定，使得样本补充呈

现常态化发展趋势。《通则》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

“在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

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原本一般应当三十个工

作日内完成、延长时限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的

司法鉴定程序陷入被拉长的困境中。而补充提供样

本时法官不积极、当事人不配合，又会加剧鉴定的

隐性超期［2］。补样时间虽不计入司法鉴定期限，

但其消耗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给有关当事人造

成的诉累也是实实在在的，甚至使司法鉴定沦为拖

延的工具。笔者在鉴定机构实习时，就曾遇到涉诉

当事人中的被申请方与其代理律师一同到鉴定机构

催促鉴定人尽快完成鉴定的情形，且该当事人在办

公室反复诉苦，表示司法鉴定只是对方拖延时间的

“把戏”，以便拖延本应在两年前给付的工程款项，

而此案的申请方确有不配合补充样本的行为，最终

的鉴定意见也更有利于被申请方当事人。

（三）法官的样本选择偏见

在印章印文司法鉴定中，高质量样本印文应当

与检材印文的形成时期同期或者相近且印文完整清

晰，在此基础上再尽量收集形成与不同时期的历时

性样本。只要来源真实，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存档材料还是私法人存档材料，其鉴定价值都

是相当的。公、私法人存档材料是印章持有人在日

常经济往来和管理运作中，应有关法规制度、交易

习惯或者内部管理规定而制作的文书材料。如法人

设立期间，刻制印章前要向所属公安机关进行申请，

刻制完成后再前往公安、工商、税务、银行等有关

行业管理机构进行印鉴的备案；法人成立后，由于

行政管理的需要，会形成大量存档于各个机构内的

带有印文的文书材料，如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企

业年检报告书等。法人在日常经济往来和内部管理

［1］详见下文“法官的样本选择偏见”。

［2］陈如超．论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的衔接机制［J］．

证据科学，2018（3）：28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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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也会产生大量带有印文的文书材料，并由法

人自己存档保管。除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在特定时间

节点进行印鉴备案所形成的材料外，其余存档材料

的形成时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

材料深受法官“偏爱”，其中公安机关存档材料更

甚，前文的 100 例案件样本性质统计（见表 1）似

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我国，公章及具有法律效力

的个人名章的刻制、更换及注销等均要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或者准刻手续，且应当

在刻制完成后立即前往公安机关进行印模备案。公

安机关作为印章行业管理者，其存档材料的真实性、

客观性自然处于顶端，在司法实践中受到各级法

院法官的普遍“偏爱”似乎有一定合理性［1］，最

高人民法院就曾因鉴定申请人所提供的比对样本印

文不是其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印模，而对某公安局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印章印文鉴定意见不予采

信［2］。随后，律师界即将此解读为“公司在诉讼

过程中，拟证明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本公司实际

使用印章，即意图证明印章为假，需要鉴定的，提

供比对的样本必须是公司已备案的印章。否则，如

果提供的印章样本为非备案章的，相关司法鉴定结

论无异于‘废纸一张’”。笔者在走访了多位代理

过涉及印章印文司法鉴定案件的律师及公司法务人

员后也得到了相似的反馈，即几乎他们参与的每一

个案件的法官都只认可公法人存档材料来作为鉴定

比对样本，在这之中认可度最高的为公安机关存档

的备案印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材料的印文特征反

映与比对价值是否一定优于私法人的存档材料？答

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公安机关存档的印模备案

材料通常形成于印章刚刻制完成时，而检材印文常

常是印章已经使用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后形成，与

之间隔时间较为久远，检材印文当中可能存在的各

种高价值特征如老化磨损特征在公安机关存档材料

的印文中不会存在，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初

始存档印鉴同理。以本文所选取的第 21 号案件为

例，该案中鉴定人应委托人要求前往当地公安机关

提取的《印章备案证明》材料上的印文形成时间与

检材印文形成时间间隔达 7 年之长，在印文特征反

映方面便具有差异性：公安机关备案的印模边框完

整，而检材印文边框存在明显缺损（见图 3）。再

辅之以对同样存在边框缺损的实验样本印文的比较

检验，鉴定人才将边框缺损识别为老化磨损特征，

并进一步结合其他特征符合点做出了认定同一的鉴

定意见。

2014.2.8 检材 2007.6.25 印章备案证明 实验样本

图 3  第 21 号案件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比对示意

［1］ ［2］ 

［1］作为行业技术规范发布者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亦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材料称作“官方样本”（参见前

引），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作为“外行”的审判人员在审视材料的鉴定比对价值时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存档材料与私法人

存档材料“一碗水端平”了。

［2］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鸡西市坚实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EB/OL］．（2018-12-09）．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386d7440485b27d6b7f3c3cb4f

b47dd1bdfb.html?match=Ex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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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笔者走访了多位曾在税务、银行窗口办

理业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均表示在工作中收取法人

办理业务时提交的有关材料时，对材料上的印文仅

做表面形式审查，或者交由计算机进行识别，计算

机识别的基础则是该法人机构初创时依法预留的印

鉴。没有法人印鉴预留制度的行政机关则只能审查

印文图文与对应主体名称是否一致，再无其他核实

印章真伪的手段。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并不能保证

其收取材料上的法人印鉴的真实可靠。在法律实务

中，公司只要在某一场合使用过印章，便构成对该

印章效力的认可，那么该枚印章在其他场合使用时

均对该公司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据此，公法人存

档材料与私法人存档材料在作为鉴定比对材料时并

不存在效力上的优先性，只要遵循数量充分、不同

时期且涵盖检材印文标称时期的选择原则即可。

本文所选样本案件中还存在一定仅有实验样本

供鉴定的案件。《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第 322 条将

实验样本定义为“根据检材的内容、制作工具、制

作方法、制作条件和形成过程，采用与检材相同或

相似的制作工具、制作方法、制作条件和形成过程

专门制作的与检材的形成环境、条件相同或相似的

样本”，也即在制作实验样本时应当尽量模拟检材

印文的形成条件，注意盖印力度、方向、衬垫物、

印油浓淡等。而司法实践中，实验样本大多由法官

制作，或者在法官及双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见

证下由鉴定申请人制作，或者鉴定申请人事先制

作、经质证后提交。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还是

鉴定申请人，均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其制作实验样

本时往往都是随意制作，并不知晓前述注意事项。

多名曾办理过涉及印章印文司法鉴定案件的律师均

向笔者表示，制作印文实验样本就是“拿着争议印

章在白纸上多盖几个”。笔者在司法鉴定中心参与

观察时注意到，委托人提供的实验样本经常存在数

量或者盖印质量问题，有仅盖印 1 个印文的实验样

本，也有盖印多个但多数印文都存在戳动、局部变

形或油墨过多等使印文质量降低的现象。例如在本

文选取的第 35 号案件中，检材印文系盖印在无碳

复写纸上，样本印文系盖印在普通 A4 纸上的实验

样本印文且数量仅有 2 枚，低于通常的实验样本印

文数量要求，其制作条件与制作数量均不规范。理

想的样本材料应当包含多枚形成于不同时间（包含

检材印文的形成时间在内）的印文，且形成条件与

检材印文相同或者相似。而实验样本是专为本次鉴

定所制作的比对材料，其制作时间最早为申请人拟

向法官申请印章印文司法鉴定之时，最晚则为鉴定

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实施检验鉴定之前，形成时

间单一且已与检材印文的形成时间相去甚远。在 36

例涵盖实验样本的案件中，实验样本印文的形成时

间与检材印文的标称形成时间的平均间隔时长为 3

年，最长间隔时间则长达 7 年（见表 1），而印章

印文鉴定中的某些高价值印文特征随着印章的保

管、使用会产生动态变化，可能出现新增或是改变

等情形，导致检材印文与相应的实验样本印文所反

映的特征出现一定差异，进而使得鉴定人在仅有实

验样本供比对的情况下难以对特征差异进行合理把

握。不过，笔者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实验样本印文的

鉴定比对价值，只是应当转变思维，将实验样本作

为辅助比对样本材料，尽量避免将其作为唯一的比

对样本材料，以提高鉴定意见的可靠性。

四、印文样本的规范化路径

（一）编制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材料参考目录，

规范委托材料形式

编制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材料的参考目录具有现

实需求性。前文已述，鉴定材料是鉴定工作的基础

要素之一，样本材料的质量高低对鉴定工作的开展

与鉴定意见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影响。而无论是法官

还是鉴定申请人及其代理人，他们由于不具有相关

专业知识储备，在选择供比对的样本材料时往往具

有盲目性，不知道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样本材料，

或者能够大致确定样本材料类型但不能提交正确的

材料形式。这就导致司法鉴定实践中绝大多数司法

鉴定委托的第一次送检材料不规范，使得鉴定人耗

费大量时间在前期的材料审查与联系委托人补充提

交样本材料上。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材料参考目录则

可以给申请人划定取样范围，使申请人得以有的放

矢地制作鉴定申请材料，同时消除审判人员对于以

公安机关备案材料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备案材料作为比对样本的“偏爱”，客观评估不同

类型文书材料的鉴定价值，进而合理地收取、制作

样本材料。

编制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材料参考目录在技术上

也具有可行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第 4 部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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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文书鉴定样本的收集和制作要求，但这些规定

是对整个文书鉴定进行的概括式规定。司法实践中

存在大量不规范样本材料，这也表明应当针对不同

类别的文书司法鉴定单独制定更加详尽的鉴定样本

收集和制作参考手册。手册除介绍各类样本的比对

价值外，还要详细介绍如何收集送检的比对样本，

如尽可能挑选与检材印文纸张材质相同的文书材料

作为样本，挑选印文盖印清晰、无戳动的文书材料；

因存档单位内部管理制度要求无法提取原件送检，

又无力申请鉴定人前往提取的，可以按照法定程序

自行扫描提取，并列明扫描提取的基本要求；实验

样本的制作原则与要求等等。同时，还应当在各个

部分附上对应的印文图片示例，使手册的说明更加

生动、具体、详尽。

因此，作为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司法部司法鉴

定管理局有必要编制统一的印章印文鉴定样本参考

目录，并发放至各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既为

申请人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又可以减少鉴定实践

中的不规范送检现象，并将鉴定人从纷繁的补样沟

通中解脱出来，从而提高鉴定效率的同时也降低申

请人的鉴定成本。

（二）充分发挥司法技术人员能动作用，做

好对外委托鉴定工作质量把控

最高法 2006 年通知中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包括了统一办理

对外委托鉴定、对送审案件中的鉴定文书及相关材

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核意见。《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应当提交真实、完整、充分

的鉴定材料用于司法鉴定。也就是说，司法技术人

员是各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的技术把控者，应

当从实质上对鉴定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并在委托鉴定前协助申请人补充、完善鉴定材料。

但笔者在对律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原本应该撑起整

个送鉴环节的司法技术人员，在委托鉴定前的司法

实践中仅仅实质参与了鉴定机构的选择程序，即

主持双方当事人摇号选择或者协商一致指定鉴定机

构，并不对申请材料是否充分、完善进行审查。通

知传达的精神在司法实践中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贯彻

与落实。

司法鉴定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司法技术人员的支

持，司法技术部门不应成为人民法院的“边缘部

门”。充实司法技术人员队伍，提高司法技术人员

专业水平，切实有效发挥司法技术人员的司法技术

辅助保障作用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应有之意。具

体到涉鉴诉讼案件中，在当事人申请鉴定阶段，司

法技术人员可以答复当事人以及法官关于鉴定问题

的疑问，为法官进行鉴定必要性审查提供咨询意见，

为申请人自行收集、法官依法提取鉴定所需材料提

供协助与技术支持，减轻当事人诉累；在委托鉴定

阶段，则完全由司法技术人员履行审查职责，有效

审查申请人提交的鉴定所需材料是否完善、规范，

减少后续鉴定环节中大量不必要的补充提交样本材

料，有效缩短对外委托鉴定周期，弥补审判人员的

技术短板，提高司法效率。

（三）严守司法鉴定准入门槛，进一步促进

样本材料的规范化

严守司法鉴定准入门槛与样本不规范现象之间

存在此消彼长的动态互动，当鉴定机构在受理时放

低标准、先受理后补样，实质上助推了委托人忽视

样本材料的收取，进而将样本收取责任悄然转移给

鉴定人，引发委托阶段样本材料的不规范与后续鉴

定当中的补样常态化。

促进样本材料的规范化还需要鉴定机构与鉴定

人一同发力。一方面，鉴定机构在受理阶段应当严

格依法审查送鉴材料，对于不真实、不完整、不充

分、不符合鉴定要求的案件，及时告知欠缺之处与

后续补充收集样本材料的着力点，待送鉴材料符合

规范之后再予受理，尽量避免以往先受理后补样的

做法。对于需要鉴定人前往有关单位进行现场检验、

固定、提取的，在当事人依法选择了鉴定机构之后，

委托人应当及时与鉴定人就取样事宜进行沟通，以

缩短司法鉴定的实际耗时，减少“隐性超期”；另

一方面，当委托人在样本收取、制作方面存在技术

性困难时，可向鉴定人寻求专业咨询与帮助，由鉴

定人对案件信息进行初步评估后给出专业的取样建

议。与此同时，针对异地送鉴案件还可以在前期建

立远程取样协助机制，通过实时视频传输软件对委

托人的具体取样工作进行同步的指导与技术把控，

以实现样本收取规范性的最大化。

（责任编辑：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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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mple is an important basic material for identification, and its qualit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identification opinions to a great extent.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100 cases of seal,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non-standard samples in the current seal identification practic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nature, 

quantity and state of samples. The reasons are both the absence of the system and the bias of the relevant subjects 

in cognition. Then th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ly, the reference catalogue of seal identification sample 

material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andardize the sample materials from the system level. Second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ctive role of judici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external entrusted 

authentication work; Thirdly, strictly abide by the threshold of access to judicial expertis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ample materials.

Key words: Seal; Identification samples; Standardization; Positivist study


